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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第一次臨時股東大會補充通告

茲提述瀚華金控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日期為2016年1月17日的2016年第一次
臨時股東大會通告（「原臨時股東大會通告」）及通函（「通函」），當中列載本公司
2016年第一次臨時股東大會（「臨時股東大會」）的舉行時間、地點及於臨時股東
大會上提呈供本公司股東（「股東」）審議批准的決議案詳情。

茲亦提述本公司日期為2015年12月28日的公告，內容關於本公司參與發起設立合
資財產保險公司的一項須予披露交易 (「該公告」)。於本公告日期，該公告所有
資料均保持不變，其中包括：其中一項適用百分比率超過5%但所有適用百分比率
均少於25%，設立合資財產保險公司構成本公司之須予披露交易。因此，就香港
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第14章而言，本公司須就該項交
易遵守上市規則內該章項下之通知及公告規定，惟豁免遵守股東批准規定。

合資財產保險公司的設立工作正在開展。本公司近日獲中國保險監督管理委員會 
(「保監會」) 通知，要求發起設立合資財產保險公司提呈本公司股東大會批准。
按保監會之要求，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現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公
司法及本公司章程的規定，向本公司股東大會提呈一項決議案，以審議並酌情通
過參與發起設立合資財產保險公司的事宜。

茲補充通告本公司將按原計劃於2016年3月3日（星期四）上午十時正假座中國重
慶市渝北區洪湖東路11號2幢7層會議室舉行臨時股東大會。除原臨時股東大會通
告所載決議案外，亦審議並酌情通過由董事會提議增加的以下普通決議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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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決議案

7. 審議及批准參與發起設立合資財產保險公司

於2015年12月25日，本公司與東軟集團股份有限公司（「東軟集團」）、遼寧省國
有資產經營有限公司（「遼寧國資公司」）、遼寧東立實業集團有限公司（「東立集
團」）、上海弘久實業集團有限公司（「弘久集團」）、本鋼集團有限公司（「本鋼集
團」）及大連匯能投資控股集團有限公司（「匯能集團」）就擬投資設立融盛財產保
險股份有限公司（擬用名，以中國工商行政管理部門最終核准為准）（「合資財產保
險公司」）共同訂立發起人協議（「發起人協議」），本公司擬以人民幣200,000,000
元認購合資財產保險公司20%的股份。

I. 發起人協議

發起人協議之主要條款載列如下：

（1） 日期：2015年12月25日

（2） 訂約方：東軟集團、本公司、遼寧國資公司、東立集團、弘久集團、本
鋼集團及匯能集團

     東軟集團、遼寧國資公司、東立集團、弘久集團、本鋼集團及匯能集團
及其各自之最終實益擁有人均為獨立於本公司及其關連人士（定義見上市規
則）之第三方。

（3） 合資財產保險公司之業務範圍

     根據發起人協議，訂約各方同意作為發起人於中國遼寧省沈陽市共同發
起設立合資財產保險公司。合資財產保險公司之業務範圍擬包括財產損失保
險、商業車輛保險、保證保險、信用保險、農業保險、責任保險、短期健
康、意外傷害保險、保監會批准的其他業務及中國國家法律、法規允許的保
險資金運用業務，最終業務範圍將以保監會批准及中國工商行政管理局依法
核定的經營範圍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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訂約方 出資額
（人民幣）

持股百分比
（%）

東軟集團 200,000,000 20%
本公司 200,000,000 20%
遼寧國資公司 200,000,000                                  20%
東立集團 150,000,000 15%
弘久集團 150,000,000 15%
本鋼集團 50,000,000                                    5%
匯能集團 50,000,000 5%

總計 1,000,000,000 100%

（5） 先決條件

       (i) 發起人協議經訂約各方簽字蓋章並報保監會審議通過後生效；及(ii) 
合資財產保險公司的設立須待保監會等中國國家監管部門批准。

（6） 議事規則

     根據發起人協議，發起人會議為合資財產保險公司籌建階段的最高權力
機構，有權最終決定合資財產保險公司設立中的一切重大事項。各發起人應
按時參加發起人會議，遵守其議事規則，並按時提交合資財產保險公司設
立所需要的有關文件資料，以及按時在合資財產保險公司設立文件上簽署意
見。

（4） 合資財產保險公司之註冊資本及出資

     合資財產保險公司之註冊資本總額為人民幣1,000,000,000元，由發起人
協議之訂約方按其各自認購股份百分比以貨幣出資，訂約各方應於保監會規
定的時間，將其對合資財產保險公司出資的貨幣資金存入保監會指定賬戶。
本公司之出資將通過自有資金支付。

訂約各方出資詳情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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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訂約各方之基本資料

（1） 東軟集團

     東軟集團為一家於中國註冊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其股份於中國上海證
券交易所上市（證券代碼：600718）。東軟集團以軟件技術為核心，提供行業
解決方案、產品工程解決方案及相關軟件產品、平臺及服務。

（2） 本公司

     本公司是中國首家整合信用擔保和中小企業貸款兩大業務在香港上市的
普惠金融機構，專注為國內中小企業提供信用擔保、小額貸款、金融保理、
資產管理、信用管理等多元化及綜合金融服務。

（3） 遼寧國資公司

     遼寧國資公司為一家於中國註冊成立的國有獨資的有限責任公司，由中
國遼寧省人民政府國有資產監督管理委員會出資和監管，主要從事國有資產
經營與管理、重要項目投資、國有不良資產清收和處置、國有企業資產重
組、債務重組，以及企業託管、併購、諮詢、資產包買賣等業務。

（4） 東立集團

     東立集團為一家於中國註冊成立的有限責任公司，主要從事礦產、投
資、環保產品等業務。

（5） 弘久集團

     弘久集團為一家於中國註冊成立的有限責任公司，主要從事地產開發、
傳媒、投資、貿易、礦產資源等業務。

（6） 本鋼集團

     本鋼集團為一家於中國註冊成立的國有獨資的有限責任公司，由中國遼
寧省人民政府國有資產監督管理委員會出資和監管，主要從事鋼鐵，貿易、
金融、裝備製造、工業服務、城市服務等業務。

（7） 匯能集團

     匯能集團為一家於中國註冊成立的有限責任公司，主要從事高端重工業
裝備製造、大型裝備及技術進出口、企業併購重組、投資管理等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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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參與發起設立合資財產保險公司的目的及對公司的影響

為加快推進國家「振興東北」的重大戰略部署，國家鼓勵政策性金融機構與商
業性金融機構探索支持東北振興的有效模式，強調要加快中小微企業信用擔保體
系和服務體系的建設，構建產業發展新格局，全面提升產業競爭力，促進東北經
濟平穩運行。中國遼寧省人民政府與中國遼寧省沈陽市人民政府相繼出臺一系列
政策與指導意見，將產業金融服務體系建設作為主導發展方向，鼓勵積極發展保
險機構，支持保險資金發揮投資功能，加快發展解決小微企業融資難、融資貴問
題的信用保險和貸款保證保險。

合資財產保險公司將成為首家總部註冊地在中國遼寧省的財產保險公司，成
立後將充分發揮各發起人股東優勢，以創新業態拓展「互聯網+」的保險業務運營
模式快速切入保險市場，藉助大數據、移動互聯網，雲計算等新技術開展互聯網
保險創新，積極搭建網絡營銷平臺和企業信息共用平臺，打造專業服務，經營穩
健，服務領先的財產保險公司。

憑藉政策扶持及當地政府的信任，作為深耕普惠金融十餘年、涵蓋融資擔
保、小額貸款、互聯網金融、金融保理、資本管理等多元化服務的普惠金融機
構，設立合資財產保險公司將有助於本公司搶抓保險市場的發展新機遇，進一步
豐富和延伸產品佈局，協同現有金融業務資源拓展新的業務與盈利增長點，對於
持續提升本公司綜合經營實力，打造普惠金融生態圈具有積極的戰略意義。

董事會認為上述新增普通決議案符合本公司及其全體股東的整體利益。因此，董
事會建議    閣下在臨時股東大會上投票贊成有關決議案。

除上述事項外，原臨時股東大會通告中列明的其餘事項未發生任何變更。

承董事會命
瀚華金控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會主席
張國祥

中國重慶，二零一六年二月十八日

* 僅供識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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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除另有定義，本補充通告詞彙具有與原臨時股東大會通告相同的涵義。

2. 本補充通告隨附載有上述第7項的補充代表委任表格（「補充代表委任表格」）。已向本公司
的H股過戶登記處交回通函隨附的代表委任表格（「原代表委任表格」）若填寫正確無誤，將
仍然有效及在允許的範圍內適用。

3. 擬委託代理人出席臨時股東大會，務請填妥隨附的補充代表委任表格。H股持有人須將補
充代表委任表格交回至香港中央證券登記有限公司，地址為香港灣仔皇后大道東183號合
和中心17M樓；而內資股持有人須將補充代表委任表格交回至本公司的中國註冊地，地址
為中國重慶市渝北區洪湖東路11號2幢6-9。惟無論如何須於臨時股東大會或其任何續會指
定舉行時間前二十四小時以專人送達或郵寄方式交回。填妥及交回補充代表委任表格後，
屆時仍可親身出席臨時股東大會或其任何續會，並於會上投票。

4. 有關送呈臨時股東大會審批的其他決議案、臨時股東大會出席資格、登記程序、委任代
表、股東名冊過戶登記及其他事項的詳情，請參閱原臨時股東大會通告及通函。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執行董事為張國祥先生及崔巍嵐先生；本公司非執行董事
為涂建華先生、段曉華先生、劉驕楊女士、劉廷榮女士、王芳霏女士、馮永祥先
生、周新宇先生及劉博霖先生；及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為白欽先先生、鄧昭雨
先生、錢世政先生、吳亮星先生及袁小彬先生。


